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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羅志祥 30th 巡迴演唱會香港站 – 東亞銀行信用卡優先訂票之條款及細則（「條款及細則」）： 

1. 優先購票服務（「該服務」）只適用於東亞銀行信用卡（「合資格信用卡」）持卡人（「持卡人」）。東亞

銀行 JCB 白金卡除外。持卡人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支付全數方可享該服務。 

2. 優先訂票由 2026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或於全部優先購票售罄

前。合資格客戶在優先訂購日期內可透過 Cityline (Hong Kong) Limited（「票務平台」）網站 https:// 

priority.cityline.com 訂購門票。熱線（3761 6515）由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運作。 

3. 每票務平台之註冊賬戶最多可購買 6 張門票。門票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售完即止。座位將以先到先

得方式分配。票務平台保留分配不相連座位（包括以單數方式組合分配座位）之權利。 

4. 每張門票服務費為港幣$70 (「服務費」）。 

5. 所有成功預訂將收到票務平台之確認電郵。 

6. 不論任何年齡人士，每張門票只供一人進場，入場時必需持有有效門票進場。 

7. 演唱會門票將以速遞方式寄出至持卡人指定之地址；每單交易之本地送遞費為 HK$50（「送遞費」）。交

易已繳付的相關費用，包括但不限於服務費、送遞費及手續或行政費（如適用）在任何情況下均不獲

退還。 

8. 訂票人將於 2026 年 6 月 1 日陸續收到門票。如有票務查詢，請與票務平台聯絡（cs@cityline.com）

或於辦公時間內透過線上對話與客戶服務團隊查詢 (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五 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，公

眾假期休息)。 

9. 主辦方保留因特殊情況（包括惡劣天氣及不可抗力事件）取消或延後演唱會、增加或減少座位的權利。

如有關節目取消、延期或座位被刪減，主辦方將根據購票付款紀錄安排有關事宜(包括公佈延期或退還

票款)。 

10. 演唱會如因事故而取消或延期或刪減座位，主辦方將保留退款或改期之權利，主辦方將決定及公佈延

期或退回票款之相關安排。為免存疑，退票只退還所購門票總值，不包括任何已收的送遞費(如有關門

票已寄出)或服務費。 

11. 持卡人必須先於 https://www.cityline.com 登記成為會員，方可享優先購票。 

12. 演唱會門票只透過送遞服務發放（不設親臨領取）。請在交易時提供有效的地址及聯絡電話。購票者

必須確保該收件地址及資料正確無誤，主辦方及票務平台恕不負責因錯誤或不完整之資料而導致之門

票失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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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所有費用包括所購門票總值、服務費及送遞費（合稱「費用」）將於訂票後即時從持卡人賬戶扣除。

如費用未能成功扣除，訂購將自動作廢。票務平台將就此作出適當的通知。 

14. 所有已購買之門票均不可取消、退還、更換或轉售。門票如有遺失、塗污或被竊，主辦方及票務平台

概不補發或更換門票，亦不會承擔任何責任。  

15. 對於任何因主辦方推遲或取消演唱會而導致的退款安排，主辦方保留要求出示相關有效的原有門票

（連同票根）演唱會門票的權利，並有權拒絕處理任何未出示相關有效的原有門票（連同票根）的退

款申請。 

16. 門票訂購、送遞服務及補發須受票務平台之條款及細則約束。 

17. 演唱會由特高娛樂制作有限公司（「主辦方」）主辦，而該服務則由票務平台提供。東亞銀行有限公

司（「本行」）不會對票務平台的該服務及主辦方的演唱會之質素和供應，以及票務平台及主辦方的

資料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，亦不會對票務平台及主辦方的該服務、演唱會或資料所引起或與其有關的

事宜負上任何責任。如對該服務或演唱會或有關資料有任何查詢或投訴，應直接聯絡票務平台或主辦

方。 

18. 演唱會的演出日期將由主辦方全權決定，主辦方有權隨時更改活動的演出日期或取消活動的演出而無

須事前通知，如致使客戶與主辦方有任何爭議，主辦方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如因事故而取消或延期活

動的演出，主辦方將決定及公佈延期或退回票款之相關安排。如安排退款，票款只會退回予原購票之

信用卡持有人。有關經優先訂票所涉的退票安排由票務平台負責，主辦機構及本行不為退票之相關安

排負上任何之法律責任。 

19. 票務平台將收取持卡人之個人資料，而有關個人資料之使用將受指定票務平台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所

約束。本行及主辦方並未參與任何個人資料上的收集及使用，詳情請聯絡票務平台查詢。 

20. 除持卡人及本行以外，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《合約（第三者權益）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623 章）強制

執行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，或享有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。 

21. 本行、票務平台及主辦方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該服務及/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，並作出

適當的通知。如有任何爭議，本行、票務平台及主辦方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。 

22. 請仔細閱讀所有條款及細則。訂票人有責任閱讀並理解這些條款及細則以及任何附帶的風險，義務和

責任。通過購買/使用門票和/或進入場地，訂票人同意這些條款及細則的約束。 

23.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。各方需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，而本條款

及細則亦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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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、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，應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 

借定唔借？還得到先好借！ 


